
2016 年涉家暴千份判决看反家暴法实施一周年的司法实践分析报告

——兼谈受家暴女性的维权情况

前言

2016年 3 月 1 日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下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该

法的颁布和实施是对家暴受害者权益保护的体现，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仍需在司

法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总结。

李小非律师带领华南婚姻家事律师团队，联合广州市和合家事中心共同分析了

2016年广东省内近千件涉家暴的离婚案件，并总结得出本报告内容。

本报告从基本情况分析、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司法审判实践情况，以及涉家暴离婚

案件中的妇女维权情况三部分展开，总结和梳理《反家暴法》实施一周年以来法

院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情况，以及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妇女维权情况，

客观反映受家暴女性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维权意识以及权利保护现状。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分析

案例来源

本报告的案例选自聚法案例数据库，基础数据为 2016年度广东省内所有上网的

涉家暴离婚案件（包含一审审结和二审审结），共录得 965件。经筛查，删除部

分案件实体并未涉及家暴内容的离婚案件后，共筛选出 735件有效案件。本报告

的统计数据均系以这 735件有效案件为基础得出。

一、广东省内涉家暴离婚案件占全省离婚案件的比例

2016年度广东省离婚案件共计 7039件，其中 12%的案件为涉家暴离婚案件。（注：

此处所指离婚案件仅指法院判决结案的案件）



二、自诉受害人的年龄及性别情况

在 735件有效判决中，共 5成自诉受害人年龄在 20-35 岁之间，80、90 后在离

婚案件中提出对方有家庭暴力行为这一主张的比例相对较高。

此外，从性别上看，96%的自诉受害人为女性，在所收集的数据中仅有 19 名男

性自诉受害人。（注：关于自诉受害人的年龄，统计时均以 2016年作为计算结

点）



三、自诉受害人的诉讼地位

超过 9成的自诉受害人是涉家暴离婚案件一审中的原告。

四、自诉受害人的举证情况



自诉受害人就对方存在家庭暴力行为而向法院举证的比例仅为 28%。

此外，就证据类型来看，自诉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类型主要为报警记录（占

比 31.78%）、就医材料（22.2%）、照片/音频/视频（15.89%）、验伤材料（7.67%）、
证人证言（4.93%）以及施害者自认曾实施过家暴行为的材料（5.48%）。

自诉受害人将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妇联及村居委出具的证明等材料作为证

据向法院提交的案件数量很少。

可见，自诉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用以证明对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证据种类较为集

中，同时，《反家暴法》当中特有的证据类型告诫书和人身保护令的应用还非常

不普及。

五、自诉受害人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况



在所有涉家暴的离婚案件中，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自诉受害人仅占 11%，
自诉受害人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并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件比例仅为 2%。

第二部分 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司法审判实践情况

一、法院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认定情况

（一）法院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整体认定情况

占比 52%的案件中，法院未对自诉受害人提出对方有家庭暴力行为这一主张做出

回应。

此外，在 40%的案件中，法院未认定一方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在 735份有效判决中，仅在 8%的案件中法院认定一方当事人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二）自诉受害人已举证时，法院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认定情况

自诉受害人就对方有家庭暴力行为而向法院举证的案件中，法院认定一方有家庭

暴力行为的案件占比 26%，法院不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案件占比 45%。

二、对自诉受害人已举证且被法院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离婚案件的具体分

析

（一）法院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案件中，自诉受害人的举证情况

自诉受害人的诉求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中，共 77%的自诉受害人就对方有家庭暴力

行为向法院提交了两类及两类以上的证据。



而在 23%的案件中，自诉受害人只就对方有家庭暴力行为向法院提交了一类证

据。

（二）被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案件中，法院对损害赔偿请求的处理情况

在自诉受害人已向法院举证并被法院认定为涉家暴的离婚案件共 52件，占比

26%。其中，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共 22 件，占比 42%。

提出并获得损害赔偿的案件共 19件，占已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案件的 86%，
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并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件数量，是已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但未获得

法院支持的案件数量的 6倍。

可见，在法院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前提下，法院对自诉受害人损害赔偿请

求的采纳程度是相对较高的。

三、对自诉受害人已举证，但法院不予认定一方有家暴行为案件的具体分析

在自诉受害人已就对方有家庭暴力行为向法院举证，但未获法院采纳的案件中，

法院不予采纳的理由主要为以下三种，分别是：证据不足以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

证据缺乏关联性以致不能确认暴力行为的施害人是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以及证

据所显示的伤害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

四、对自诉受害人已举证但法院未予回应的案件的具体分析



自诉受害人提出对方有家庭暴力行为并就其向法院举证，但并未获得法院回应的

案件中，法院对案件的处理情况分别为准予离婚与不准予离婚两大类。

其中，准予离婚的案件相较不准予离婚的案件占比明显较低，仅为 40%；而不准

予离婚的案件数量约为准予离婚案件数量的 1.5倍，占比 60%。

第三部分 涉家暴离婚案件当中的妇女维权情况

说明：本报告所收集的 735份有效判决中，共 701份判决中的自诉受害人是女性，

为此，特将该 701份判决作为基础数据进而分析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妇女维权情

况。

一、女性自诉受害人的自力救济情况

（一）女性自诉受害人因遭受家庭暴力而向第三方寻求帮助的情况



在 701件自诉受害人为女性的涉家暴离婚案件中，仅 6%的女性自诉受害人曾向

第三方寻求帮助。

超过 4成女性自诉受害人倾向于向亲属寻求帮助。同时，也有将近 3 成的女性自

诉受害人倾向于向村居委以及妇联寻求帮助。

（二）女性自诉受害人因遭受家庭暴力而寻求第三方调解的情况



（三）女性自诉受害人因遭受家庭暴力而报警的情况

女性自诉受害人因在婚姻关系中遭受家庭暴力而寻求第三方调解的比例低，仅有

8位女性自诉受害人及其丈夫曾接受第三方的调解，占比 1%。

相对而言，女性自诉受害人因遭受暴力对待而报警的比例相对较高，占比

19.97%。

二、女性自诉受害人的司法救济意识

（一）女性自诉受害人委托律师/公民代理人的情况



在 701件自诉受害人为女性的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女性自诉受害人委托律师/公
民代理人的比例为 42%。

（二）女性自诉受害人提出损害赔偿的案件情况

自诉受害人为女性的 701件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女性自诉受害人向法院提出损害

赔偿的比例为 12%，其中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件占比 25%。而女性自诉受害人未向

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的总占比却高达 88%。

（三）女性自诉受害人的证据保全情况



在女性自诉受害人曾向妇联求助的案件中，女性自诉人在举证时向法院提交向妇

联求助材料的案件比例仅为 33%。

女性自诉受害人曾因遭受家庭暴力而向警方求助的案件中，女性自诉受害人向法

院提交报警材料的案件比例为 81%。



女性自诉受害人曾因遭受家庭暴力而寻求第三方调解的案件中，女性自诉受害人

向法院提交调解材料的案件比例高达 100%。

第四部分 报告总结

一、家庭暴力因素在离婚案件中尚未得到自诉受害人的充分重视

在 735件涉家暴离婚案件中，自诉受害人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离婚并指出对方有

家庭暴力行为的案件高达 91%，但该部分自诉受害人向法院举证的比例仅为

28%。

同时，自诉受害人向法院举证的证据类型也相对单一，主要为报警记录、就医材

料、照片/音频/视频以及验伤材料。在所统计的案件中，仅存在少量的自诉受害

人向法院提交如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反家暴法》明确

规定的证据形式的情况。

此外，自诉受害人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的比例也相对较低，仅为 11%。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一方有家庭暴力是法定的离婚理由之一。从

报告所呈现的数据可知，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自诉受害人并未对这一法定离婚理

由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当一部分自诉受害人仅口头向法院提出对方有家庭暴力行

为，期望以此作为向法院诉请准予双方离婚的理由，但往往并不是将此作为主要

理由向法院提出。

此外，由于大部分自诉受害人缺乏遭受家庭暴力后的权益保护意识，证据意识以

及证据保全能力低下，在自诉受害人未能就其主张向法院充分举证的情况下，自

诉受害人的诉求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法院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情况与当事人举证能力联系紧密

在 735份有效判决中，法院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的案件仅占比 8%。值得注意的

是，在自诉受害人已就其曾遭受家庭暴力向法院举证的案件中，法院认定一方有

家庭暴力的案件比例明显上升，为 26%。

在法院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的案件中，自诉受害人向法院提交两类及两类以上证

据的案件比例为 77%，同时，自诉受害人提出并获得损害赔偿的比例为 36%，明

显高于 735份有效判决反应的整体水平（735份有效判决中，自诉受害人损害赔

偿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为 2%）。

可见，在自诉受害人就其曾遭受家庭暴力向法院举证较为充分时，法院认定一方

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大大提高，法院对损害赔偿请求的支持率亦会随之

提升。

但由于大部分自诉受害人并未就其曾遭受家庭暴力而向法院举证或举证不充分，

这种情况下法院并不会对此进行深入审理，亦基本不会采纳自诉受害人的诉求，

甚至是对自诉受害人的诉求不予回应。

三、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的态度严谨，夫妻间偶尔的打骂一般不认定为家庭

暴力

自诉受害人已就家暴行为向法院举证，但法院并未认定一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案

件中，法院不予采纳自诉受害人诉求的理由主要为以下三种：证据不足以认定为

家庭暴力行为、证据缺乏关联性以致不能确认暴力行为的施害人是婚姻关系中的

另一方以及证据所显示的伤害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

统计发现，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的态度严谨，法院认定是否构成家庭暴力行为

时主要考虑家暴行为是否具有长期性以及家暴行为的严重程度。

法院基本不会将一方偶尔的暴力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但当偶尔的暴力行为达到

一定的伤害程度，法院有可能将其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在（2016）粤 0222民

初 289号案件中，由于一方实施暴力行为造成另一方九级伤残，法院认定实施暴

力行为一方构成家庭暴力。

四、女性自诉受害人的自力救济能力薄弱

在 701件自诉受害人为女性的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女性自诉人曾因遭受家庭暴力

而向外界寻求帮助的案件较少，仅 6%的女性自诉受害人曾向第三方寻求帮助。

统计发现，女性自诉受害人倾向于向妇联、近亲属以及村居委寻求帮助。

女性自诉受害人因曾遭受家庭暴力而采取报警以及接受第三方调解的比例均偏

低。



所统计的案件中，仅有 8位女性自诉受害人及其丈夫曾接受第三方调解。相对而

言，女性自诉受害人曾因遭受暴力对待而报警的人数相对较高，共 140位女性自

诉受害人曾报警求助。

五、女性自诉受害人运用司法救济的能力低

女性自诉受害人委托代理人的比例为 42%，在已委托代理人的案件中，女性自诉

受害人诉求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件比例高于未委托代理人的案件比例。此外，女性

自诉受害人提出损害赔偿的比例低，仅为 12%。

对 701件自诉受害人为女性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统计发现，女性自诉受害人的证

据保全能力明显薄弱。女性自诉受害人对于妇联求助材料的证据保全率仅为

33%，对于报警材料的证据保全率较高，达 81%，而对于曾接受调解的证据保全

率则达 100%。

女性自诉受害人的证据保全能力不仅取决于其证据保全意识，其获得各项证据的

难易程度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